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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告示》碑現存潮州饒平縣三饒鎮鎮政

府後園，刻石時間是弘治十六（1503）年，是三

饒現存碑刻中，年代最為久遠的一通。

　　碑石用本地俗稱「油麻石」的雲母花崗岩琢

成，高204厘米，寬93厘米。碑額「本府告示」4

字，橫排，字徑約11厘米；碑文豎排，29行，整

行68字，總共1,844字。

　　這通碑刻記述了當時潮州府和饒平縣官府對

三饒主佃矛盾的調解過程。碑文傳達了一些饒有

趣味的訊息，很值得我們去注意。

讀弘治十六年潮州府《本府告示》碑札記

黃挺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下面把碑刻全文過錄（我在《華南研究資料

中心通訊》，第15期，〈三饒筆記〉一文中，介

紹過這通碑刻的基本資訊。由於調查過程的粗

疏，當時記錄的訊息有一些訛誤。感謝本所吳榕

青老師帶學生到三饒把碑刻的拓片做回來，使我

得以糾正這些訛誤，並且通讀全文。下錄碑文，

行款照原文，改橫排，每行用阿拉伯數字標明行

第。碑文文字缺略及模糊處，用□標示）。編者

按：碑文中的標點為筆者所加。

本府告示

1（即原碑第一行　　編者）/潮州府為民情立□定奪，以救生民疾苦，結絕萬世爭端等事。據饒

平縣申，饒平縣知縣吳祥關稱：勘據本縣弦歌都耆老排年劉珍等結稱：奉本縣貼文，蒙本府批

詞，  據本都

2/耆佃黃廷鑒等列名狀訴前事，蒙批：「看得三饒田地，累因租無定價，鬥栳□□□□，數十年

爭論不決，因而革鬥殺人，嘯聚作惡，動勞官兵征剿。除將三饒租數，已定三等則例，並

3/降鐵斛鐵斗鐵升、及出給告示，刊刻排門粘貼，曉諭遵依外。但租無定價，終復為奸，如有米

則刁要收銀，無米則刁要收米，甚至年豐米賤則持故不收，凶歲米貴則連追疊算。收

4/銀則爭論多少，收米則卻要尖量，原其所自，皆由無一定之法故也。今本府再三籌思酌處，又

遍訪公平正大之人，今議得：不論歲之豐凶，每米一石，立定價銀五錢，上饒如之，中

5/饒每米捌斗收價銀肆錢，下饒每米柒斗收價叁錢五分。若是收米，則任從佃人平概，糧戶不得

淋尖。租有定價，米只平量，則收米收銀，各隨兩便。此法一定，誠可絕數十年爭端，

6/以為日後定則也。但本府一時遙處，恐有後言，仰本縣知縣吳祥，仍拘宣化等都田主余奮興

等，並三饒佃戶黃廷鑒等到官，覿面再審，如果本府議處兩平，別無相虧，即便取具。

7/田佃余奮興、黃廷鑒等各連名執結，壹樣二本繳報，並將三饒地方界址，從公查勘明白，一併

具由申繳。若田佃別有不平，亦要明白聲說。限在五日以裒，速完其事，毋得優游不

8/斷，坐視民患，自取物議不便。」批詞繳來，依奉遵依。會同排年詹彥珍、佃戶藍廣等，並宣

化都糧戶余允勤等，從公查勘得：本都上中下饒田土，原係宣化等都與本都並海陽縣糧

9/戶田業。自古各饒人民佃耕照種，遞年納租無缺。後有田主因見三饒田土，佃人子孫世代開墾

寬廣，要得增多租稅，以至主佃爭論，不行收納。弘治六年間，有本都今已剿殺蘇

10/逆賊等具奏，行回府縣查勘，卻自逃避不出，嘯聚山林，專以革鬥為名，號為鬥老。凡遇田主

收租，動輒綁縛，及乘勢將□□吊打，嚇騙銀兩。至弘治十三年，蒙

11/本府知府葉　到任，知彼嘯聚，不忍加誅，百方遣人齎示撫諭，冥頑不聽，將公差人役肘刑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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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日加逼□，因而殺人□□□□埋，聲言聚黨攻城，全無畏忌。乃不得已，備將極惡

12/情由，呈請

13/撫按等衙門，調兵征剿。續蒙知府葉　推原致亂之由，本因租稅而起，乃博訪群情，查檢舊

案，備知三饒田地腴瘠，故有上中下之分，乃照先年事例議處。上饒每種壹斗，納租米

14/壹石，中饒每種壹斗，納租米捌斗，下饒每種壹斗，納租米柒斗，刊刻小告示，散發三饒佃

民，排門粘貼，及鑄鐵斛鐵斗鐵升降給本縣並上中下饒管在領，候較勘收租，遵依送納，

15/具結繳報外。緣蒙議處者，止是本色田租則例，不曾定有租價數目，以致田主又得以作奸不收

本色，只要折納高價，及將中饒界內田地，指作上饒，下饒界內田地，指作中饒，要

16/得加取。佃人亦性類徭僮，豈肯依從？仍復爭端不息。今議得三饒田地，雖有肥瘠寬窄不同，

然亦相去不遠，若收本色，則合依原定三等則例，聽從佃人下概，不許田主淋尖；若折

17/納銀價，則酌定每租壹石，不論歲之豐凶，上饒納租白銀五錢，中饒納租白銀四錢五分，下饒

納租四錢，年凶則不許佃人減價，年豐亦不許田主加收。豐凶循環，兩無虧損。及議

18/得三饒每田種壹斗，納飛票雞一隻，無雞則折痣銀五分，如租少，每種壹升，納飛票雞痣銀五

厘，收米收銀，聽從主佃兩便，不許二家偏執。若山間禽鳥筍蕨等項土宜，佃戶忠厚

19/情願相送者，聽；不許田主勒取，及縱容強僕欺淩。此法立定，主佃無虧。又勘得上饒界址，

東至蔡坑，西至牛皮石，南至橫嶺鋪亭崗，北至上善；中饒東至東山白花洋，西至九村，南

20/至白塔舊基，北至橫嶺鋪亭崗；下饒東至陳洞，西至西坡，南至石八鳳凰，北至白塔舊基。□

將田租定價，並三饒界址，鐫記碑陰，主佃永無爭競。將查勘過緣由，具結呈繳到職，擬

21/合就行關報轉繳等因到府。□照先據本縣弦歌都耆佃黃廷鑒等狀訴前事，已經籌思酌處，批仰

知縣□□□集主佃再行查勘去後，今據前因，除參看得立法合於人情，豐凶

22/不能增減，端可為一定規矩，合行給示刻石。相應為此，今給告示，前去本縣於三饒等村鳳凰

山並收租□□原立碑石備□鐫刻碑陰，曉諭主佃人等，各宜永遠遵守，照依開去

23/三饒的確界址，查照三等則例收納。若收本色，則照依原降鐵栳斗升，上饒每種壹斗納租壹

石，中饒納租捌斗，下饒納租柒斗，聽從佃蓋主收，不許淋尖高蓋。若折納銀價，則每

24/租壹石，不論歲之豐凶，上饒納租價白銀五錢，中饒納租價白銀肆錢五分，下饒納租價白銀四

錢。年豐則不許佃人減價，年凶亦不許田主增收。及每田租壹石，納飛票雞壹隻，

25/無雞則折痣銀五分，如租少，每種壹升，納飛票雞痣銀五厘。收米收銀，聽從主佃兩便，不許

二家偏執。若山間禽鳥茅筍等項土宜，佃戶忠厚自願相送者，聽；不許田主勒取，及縱

26/容強僕欺淩。此法永為定例，敢有田主仍前故違，不依此例，卻將中下二饒田租捏假上饒多

收，並縱令強奴□僕生端，至害佃人者，或訪察得出，或佃戶告發，定行從重究治。其

27/佃戶可爰照依今則例送納，毋得捏故短減，如違一體究治，決不虛示。須至出給者，

28/□□知悉。

29/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給 

　　碑刻文字略有殘泐，基本上仍可通讀。閱讀

過碑文以後的第一個感覺，是碑文的敍述有許多

重複。但是，細讀下去，反而覺得這些重複，正

好表現了立碑者的鄭重其事。由公文的格式所規

定，碑文的結構是包裹式的，不過，把事情的本

末理清楚並不難。

　　事情是由弦歌都耆佃黃廷鑒等人的狀訴引起

的。黃廷鑒的狀詞說，官府雖然規定了上、中、

下饒田租的三等則例，「並降鐵斛、鐵斗、鐵

升」作為標準量器；但是，沒有規定繳租用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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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用折色，折色又無定價，田主可以利用這些

漏洞作奸。對黃廷鑒的申訴，潮州府做了批示，

規定了租額折銀的定價，至於收米收銀，則聽主

佃雙方便宜行事。對這件事的判決，潮州府表現

得非常謹慎，要求饒平知縣吳祥，「仍拘宣化等

都田主余奮興等，並三饒佃戶黃廷鑒等到官，覿

面再審」，然後主佃連名具結，以示公道。同

時，要求把三饒地方界址，勘查明白。

　　吳祥將這件事交付弦歌都耆老排年劉珍執

行。劉珍「會同排年詹彥珍、佃戶藍廣等，並宣

化都糧戶余允勤等」，調查並備述了主佃雙方發

生爭執的始末，對潮州府所規定的折納銀價稍事

修改，對佃戶須要額外交納的「飛票雞」或者

「痣銀」的數額也建議明確規定，又劃清楚三饒

界址，並「將查勘過緣由，具結呈繳到縣」。  

　　吳祥接到劉珍等人具結的報告，把報告轉繳

到潮州府。潮州府這才頒佈告示，刊刻於碑石，

劃定「三饒的確界址」和收、納租稅的「三等則

例」，連同繳納飛票雞痣銀的辦法，立為永久定

例。

　　劉珍等人具結的報告，顯然是《告示》最重

要的一部分。它比前面部分詳盡，又是後面潮州

府確立定例的依據。

　　這一部分裏面，有一段話，很值得我們去尋

味： 

本都上中下饒田土，原係宣化等都與本都

並海陽縣糧戶田業。自古各饒人民佃耕照

種，遞年納租無缺。後有田主因見三饒田

土，佃人子孫世代開墾寬廣，要得增多租

稅，以至主佃爭論，不行收納。

弘治六年間，有本都今已剿殺蘇逆賊等具

奏，行回府縣查勘，卻自逃避不出，嘯聚

山林，專以革鬥為名，號為鬥老。凡遇田

主收租，動輒綁縛，及乘勢將□□□□吊

打，嚇騙銀兩。

至弘治十三年，蒙本府知府葉　到任，知

彼嘯聚，不忍加誅，百方遣人齎示撫諭，

冥頑不聽，將公差人役肘刑監禁，日加

□議，因而殺人□□□□埋，聲言聚黨

攻城，全無畏忌。乃不得已，備將極惡情

由，呈請撫按等衙門，調兵征剿。

　　這段話裏提到「本都今已剿殺蘇逆賊」，指

的是地方誌記載裏的蘇孟凱。《潮中雜紀》，卷

10，〈國朝平寇考上〉記載說：

（弘治）十四年，饒平義民余文重擒賊蘇

隆，平之。先是，饒平弦歌都鳳凰村民蘇

孟凱，與弟蘇晚、子蘇隆，自為鬥老，聚

眾千餘作亂。陣拒縣丞倪祿，殺之。郡邑

以聞，副使涂某、參議馮某督兵追捕，破

其巢。蘇隆走，復孽為禍。至是，余文重

獲平之。

　　清代以後潮州府、縣的地方志書，像順治

《潮州府志》，卷7，〈兵事部〉，康熙《饒平縣

志》，卷13，〈寇變〉，康熙《潮州府志》，卷

5，〈兵事〉，乾隆《潮州府志》，卷3 8，〈征

撫〉，乾隆《潮州府志》，卷38，〈征撫〉，對

這一事件的敍述，基本上都依據《潮中雜紀》，

只是事件發生時間被繫於弘治十四年，顯然誤讀

了《潮中雜紀》。民國《潮州志•大事志》又誤

從《天下郡國利病書》，將事件的結束繫於正德

三年。

　　地方志書只說蘇孟凱作亂，都沒有講到作亂

的原因。而碑刻的這段話告訴我們：蘇孟凱作

亂，是由田主單方面要求增加租稅引起的。弘治

六年（1493），蘇孟凱在官府面前是以原告身份

出現的，但是，當他的上訴被發回府縣辦理之

後，他才逃入深山，「號為鬥老」，與官府對

抗。顯然，這些情節在後來地方志書的敍述中，

被有意遺忘了。 

　　正是《告示》碑的這一段記載，可以引出一

連串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叫做「鬥老」？

　　碑記說，因為這夥人 「嘯聚山林，專以革鬥

為名，號為鬥老」。革鬥者，格鬥也，也就是碑

記裏講的，每遇到田主進山收租，動輒把他們綁

縛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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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璟《（嘉靖）廣東通志》，卷1 8，〈風

俗〉 潮州饒平條下說鳳凰山的居民們「山居頑

獷，恒革鬥以倡亂，名曰鬥老」，也作這種解

釋。

　　這種解釋顯然有些望文生義。因為其他地方

文獻裏，都說蘇孟凱父子是「自為鬥老」，大概

不會有誰會聲稱自己喜歡鬥打，即使是作亂者。

　　「鬥老」這個詞，可能來自地方土著的語

言。因為是個名號，便直接被官方文獻引用，用

了「鬥老」兩個漢字來記錄。徐松石先生《粵江

流域人民史》中，引《隋書•地理志》，俚人有

銅鼓的，眾情推服，尊為都老（第十五章）；又

引《元史•蕭乃台傳》，廣東盜魁有鄧大僚、劉

大僚，認為大僚即是大老（第十章）。「鬥老」

也好，「都老」也好，「大老」也好，應該是廣

東土著語中同一個詞，用不同漢字來記錄造成的

書寫形態的差異。

　　今天的潮汕方言，對長兄的稱呼，可以被引

申為對一個群體的首腦的稱呼。而這個詞的潮汕

方音形式，讀做 Dua Lo 或者 Tao Lo ，與「鬥老」

非常接近（潮汕方言「老」字讀 Lo，饒宗頤先生

〈福老〉一文已有論證）。如果這種推測成立，

那麼，「鬥老」這個詞可能是當時潮州山區土著

對自己首領的稱呼。

　　另個一個有關聯的問題是：為什麼《告示》

碑說「佃人亦性類徭僮」。

　　「性類徭僮」可以看作官府對山民們的身份

界定。這樣一種群體分類，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

更早些時候，在文獻裏出現的一段話：

永樂五年冬十一月，畬蠻雷文用等來朝。

初，潮州府有稱畬長者，即徭類也。衛卒

謝輔嘗言：海陽縣鳳凰山諸處畬，遁入山

谷中，不供徭賦，乞與奢老陳晚往招之。

於是，畬長雷文用等凡百四十九戶，俱願

復業。至是，輔率文用等來朝。命各賜鈔

三十錠，采幣表裏綢絹衣一襲。輔、晚亦

如之。（《明實錄》，卷7 3，《太宗文

皇帝實錄》〈永樂五年十一月辛酉初八

日〉）

　　將這段話拿來同弘治潮州府的《告示》碑比

照，不難發現，兩個文獻對蘇孟凱一等山民和雷

文用為長的畬人，描寫其實十分相似：

　　在《告示》碑裏，山民們因為田主「要得增

多租稅」，逃入山林，避而不出。《太宗文皇帝

實錄》則說畬民們「遁入山谷中，不供徭賦」。

不管是山民，還是畬戶，都因為不願意供徭賦

稅，把深箐山谷當做遁身的化外之地。《實錄》

徑直指稱畬人就是「徭類」，而《告示》碑則說

山民佃戶「性類徭僮」。

　　在弘治年間潮州府的官員們心目中，世代居

住在鳳凰山的這些佃戶，和永樂以前山裏的畬

民，原本就是一個群類。

　　第三個問題，碑記所謂「弘治六年間，有本

都今已剿殺蘇逆賊等具奏，行回府縣查勘」，是

怎麼回事？

　　其實很清楚，碑記是說，「鬥老」們作為地

方土著的首領，有一種特別的權利，就是可以越

過府縣甚至省一級政府，向中央政府報告申訴。

中央政府則會把這類狀訴，發回到府縣來查勘。

　　碑記並不是一個孤例。饒平縣剛剛建縣不

久，也發生過一個類似的故事：

　　成化十六年（1480），饒平縣知縣張濬因為

鬥老謝全「頑梗亂政」，蔑視法紀，將謝全鞭笞

至死。謝全的兒子向「當道」即中央政府提出訴

訟。張濬恚怒抑鬱，病疽而死。

　　這個故事在嘉靖《潮州府志》，卷5，《官

師志》〈饒平縣知縣•張濬〉條，順治《潮州府

志》，卷4，《官師部》〈饒平縣知縣•張濬〉

條，都有記載。故事的細節今天已經不可能知

道，但鬥老的特權在敍述中顯然明白無疑。

　　弘治間，在「鬥老」們帶領下抗租的鳳凰山

民，如果不是在洪武時被強行編戶，應該就是永

樂初自願歸化的畬民。因為只有在這種條件下，

他們才可能獲得越級向中央政府報告申訴的特別

權利。給予歸化的徭僮（不要忘記，畬民在官方

的分類裏正是徭僮）這種特權的，是永樂皇帝。

劉志偉教授在《國家與社會之間》一書中介紹

過，嘉靖《德慶志》，卷16，〈夷情外傳〉保留

著永樂十年（1412），皇帝給了徭僮們這樣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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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諭： 

恁每都是好百姓，比先只為軍衛有司官不

才，苦害恁上頭，恁每害怕了，不肯出

來。如今聽得朝廷差人來招諭，便都一心

向化，出來朝見，都賞賜回去。今後恁村

峒人民，都不要供應差發，從便女生樂

業，享太平的福。但是軍衛有司官吏軍民

人等，非法生事，擾害恁的，便將著這敕

諭，直到京城來奏，我將大法度治他。故

諭。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附籍為民的廣東土著，

可以安寧地讓自己的生活按照原來的軌道運轉，

如果遇到官吏和田主非分的侵擾，便動用這種越

級申訴的權利來保衛自身的利益。

　　大概因為如此，弘治十三年（1500）潮州知

府葉元玉到任之後，對蘇孟凱父子採取十分謹慎

而且寬容的做法。先是加以撫諭，希望和平解決

鳳凰山的這場田主和佃戶之間的糾紛。直到山民

殺了人，並放言要聚眾攻城，才不得已呈請撫

按等衙門，調兵征剿。事後，葉元玉召集主佃雙

方，重新規定各饒田畝本色租額和收繳辦法。

　 　 事 實 上 ， 衝 突 並 沒 有 結 束 。 弘 治 十 六 年

（1503），潮州府在蘇孟凱叛亂事件平息之後，

亡羊補牢，推原致亂因由，議定弦歌都上中下饒

田地租額和收繳辦法，發了告示到饒平縣，對地

主和佃戶雙方同時進行規訓，以緩和主佃矛盾。

　　《告示》碑最後說：

此法永為定例，敢有田主仍前故違，不依

此例，卻將中下二饒田租捏假上饒多收，

並縱令強奴惡僕生端，至害佃人者，或訪

察得出，或佃戶告發，定行從重究治。其

佃戶可爰照依今則例送納，毋得捏故短

減。如違一體究治，決不虛示。

顯然，官府的立場，還是比較偏向於佃戶。

　　以往對宋明時期閩粵贛邊區主佃關係的研

究，一般認為「主」是土著地主，「佃」多為外

來客民。現在，從這通《本府告示》碑文的內容

看來，明代中期粵東山區主佃之間的關係，實際

上處於更加複雜狀況。

　　我在閱讀碑文的過程，還產生過另一些疑

問，好像，碑文所稱的「耆佃」，與「性類徭

僮」的佃人和作亂的「鬥老」是不是同樣身份的

一類人？如果佃戶原本就是山裏的土著，那麼田

主又是怎麼一回事？田主的身份和權力如何獲

得？官府為何不去收取新墾田土的稅收？這樣

做，得到好處的是誰？

　　這些都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附圖一、原碑部份拓片 附圖二、原碑部份拓片




